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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，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，培养优良品质和创新精神的主渠道、主阵地。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，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根据《三明学院本科教学工作规范（修订）》《三明学院学生违纪处理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及教学管理相关规定，现就重申课堂教学规范、严肃课堂教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5][bookmark: heading_2]一、教师课堂教学规范
1.教师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课堂教学。
2.在首次上课时向学生明确教材使用要求，将“学生携带并使用指定教材”纳入课堂常规管理。
3.教师应提前进入教室，组织学生从教室第一排坐起。
4.教师应注重教学互动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，不得在课堂上做与教学无关的事项（包括但不限于玩手机、处理私事、闲聊等）。
5.教师授课时应着装得体、仪表端庄，不得穿拖鞋、背心、短裤、吊带裙、超短裙等不符合教师身份的服饰。
6.教师应站立授课（身体原因除外）并适当走动巡查，关注全体学生的听课状态，及时制止课堂违纪行为。
7.教师应严格执行考勤制度，每节课记录学生出勤情况，填写考勤表，并将考核结果纳入期末考试资格审查和成绩构成中，情节严重的按规定上报处理。

二、学生课堂行为规范
1.在开课前备齐所有课程指定教材，按要求携带教材上课。
2.学生应按时参加所有规定课程的课堂教学，考勤情况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。
3.严禁代听课、代签到、代答到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对双方当事人按学校违纪处分相关规定处理，并记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。
4.学生应提前进入教室，并从教室第一排坐起。衣着整洁、举止得体，不得穿拖鞋、背心、短裤、吊带裙、超短裙、睡衣裤等不符合学生身份的服饰进入课堂。
5.迟到学生需向授课教师报告，经允许后方可入座，不得擅自推门而入、随意走动，影响课堂秩序。
6.课堂上不得做与课堂学习无关的事项（包括但不限于睡觉、交头接耳、喧哗、玩手机、刷视频、玩游戏、看课外无关书籍等）。
7.严禁在课堂内进食、抽烟，不得随地吐痰、乱丢垃圾，自觉保持教室整洁。
8.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文献检索、代码调试、思路梳理等辅助学习行为，严禁将AI生成内容直接复制/简单转述作为作业、论文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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